
臺南市議會第 3屆第 2次臨時會 

第 1次程序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日    期：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14日上午 11時 00分 

二、地    點：臺南市議會一樓小型簡報室 

三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四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五、主    席：郭議長信良 

六、記    錄：童臆蓉  

七、會議結論： 

（一）討論臨時會議事日程表（草案）： 

第 3屆第 2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（草案）修正通過。 

（二）討論各項提案（共計 59案，提請大會審議共計 56案，不列入

本次會審議共計 3案，詳如附件 1-1）：  

 1.法規三讀議案：3案（市府提案）。 

2.市府提案：民政 21案、財經 1案、教育 19案、建設 4案、

保安 7 案、工務 4案，計 56案。(法規 1-3號案、民政 15-17、

21號案、財經 1號案、教育 4-6、16-19號案、建設 1-4案、

保安 2-7號案、工務 1-4案，原議長批示送下次會審議，

經程序委員同意，改提交本次會議討論)。 

3.除法規三讀議案 1、2號案、保安 2號案外，不列入本次臨

時會期審議，餘 56案提請大會審議。 

（三）其他事項： 

1. 有關專案報告─重新檢討房屋稅課稅基準「核定單價」與

「調高每年折舊率」之議程，請市長率相關局處一級主管列

席。 



2.請於下次會排定「0206震災善款使用情形」專案報告議程。 

3.法規市提 3號案，請農業局提供臺南市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

司董事出席是否支領兼職酬勞或出席費等相關資料，請於本

次臨時會開議前提供。 

4.在法律許可範圍內，請市府研擬里辦公處活動中心委外經營

長照回饋辦法機制。 

5.請衛生局提供臺南市立醫院委託經營暨整建契約委託專業

服務案相關資料，請於本次臨時會開議前提供。 

6.法規市提 1、2號案，請先行提供相關資料予本會全體議員，

於下次會再行提送審議。 

 

散會：上午 12時 45分。 


